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云市监玉罚告〔2026〕389号
玉溪虹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和报送年度报告一案，现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及登记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

经查，你公司的上述行为涉嫌构成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违法行为。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本局拟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吊销营业执照。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依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通过“玉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网站”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公告网址：

玉溪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栏目

（网址：https://www.yuxi.gov.cn/）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信息公告栏目

（网址：yn.gsxt.gov.cn/index.html）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网址：http://gxq.yuxi.gov.cn/）
联系人：冯海星、沈海，联系电话：0877-6563492

联系地址：玉溪市抚仙路86号高新区科技大楼411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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